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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人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厦门信达 

保荐代表人姓名：苏洲炜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保荐代表人姓名：马丰明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不适用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

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会议文件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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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说明 

2023 年 1 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信达

诺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及代理进出口

合同纠纷，将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迈科”）、深圳迈科

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迈科”）及

何金碧列为被申请人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申请，并已得到厦门仲裁委员会受

理。四起仲裁案件涉及金额分别为

10,655.11 万元、10,718.34 万元、10,874.04

万元和 76,287.07 万元。 

上述仲裁事项系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西

安迈科和深圳迈科经营状况不佳，与公司

间的部分业务未能如期履约。公司已停止

与前述主体间的业务往来，并通过现场催

收、协商谈判、追加增信措施等方式推进

解决业务回款问题。此后西安迈科和深圳

迈科仍未能向公司支付相关款项或交付货

物。根据公司内部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综合考虑诉讼策略、成本等因素，经审慎

决策，公司决定提起上述仲裁申请。 

公司将持续与相关主体进行沟通，共同商

讨整体债务解决方案，保障公司的合法权

益。同时，公司将根据相关可获取信息来

评估逾期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并依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本次仲裁事项的进展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持续关

注上述事项进展，积极采取措施保障自身

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11 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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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 次 

（2）培训日期 
（1）2022 年 12 月 23 日； 

（2）2023 年 4 月 20 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投资者权益保护培训； 

（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及违规

案例介绍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

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

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

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

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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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控股股东关于认购公司2020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不减持承诺 
是 不适用 

公司关于汽车融资租赁业务相关事

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控股股东对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

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

承诺 

是 不适用 

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

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

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

承诺 

是 不适用 

控股股东关于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是 不适用 

控股股东关于认购公司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不减持承诺 
是 不适用 

控股股东关于解决与厦门信达在汽

车经销业务领域存在业务相同或相

似情况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29日、2022 年 7 月 21日召开

的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九次会议、二〇二二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由于发行需要，公

司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

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

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

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

督导工作。因此，原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尚

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金公司承接。中金公司委派

保荐代表人苏洲炜先生和马丰明先生负责承接持续督

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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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事项 说明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

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

及整改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金公司受

到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2 年 6 月 1日，中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关于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22]23 号），因中金公司 1 笔场外期

权合约对手方为非专业机构投资者，违反了相关规定，

中国证监会对中金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2）2022 年 6 月 7 日，中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32 号），因中金公司未按照

《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

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完成境外子公司整

改等事项，中国证监会对中金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3）2022 年 8 月 10 日，中金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2022]15号），因中金公司作为某公司债券的牵头主

承销商及其第一期债券的主承销商，存在对承销业务中

涉及的部分事项尽职调查不充分等未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的情况，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决定对中金公司采取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4）2022 年 11 月 23日，

中金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2]207号），因中金公司子公司中金前海（深圳）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金前海（深圳）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管理的 15 只产品未按期完成整

改、中金公司未能识别并拦截客户“逆回购”交易金额

超过客户账户当日可用资金等事项，中国证监会北京证

监局对中金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金公司就前述监管措施已经提交

了相关整改报告或正在积极推进相关整改。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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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保荐工作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苏洲炜                      马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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